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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18 學生事務會議制訂 

105.09.07 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輔導學生參加社團活動，培養自治能力，以實現本校全人教育之

目標，特訂定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校學生社團 

第三條 輔導單位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第四條 社團分類 

本校學生社團依性質分為下列四類： 

一、自治性社團：以培養自治、自主能力為目的之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以文學寫作及藝術創作為目的之社團。 

三、體育性社團：以體育技能學習及參與運動競技為目的之社團。 

四、服務性社團：以推展校園、社會服務為目的之社團。 

五、聯誼性社團：以聯絡學子友誼、互相砥勵學習為目的之社團。 

第五條 學生社團申請成立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兩週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流程：成立學生社團應有 15 人以上聯名發起，並依下列

程序辦理申請手續： 

（一）發起人填寫學生社團申請表乙份，檢附社團組織章程(草

案)，陳課外活動組，經呈校長核准後，始得進行籌備。 

（二）社團申請書核定後，方得徵募會員，並召開社員成立大會。 

（三）社員成立大會後，應召開社員大會，通過社團組織章程。 

（四）社團負責人(以下簡稱社長)應檢具通過之社團組織章程與

會議紀錄，送請課外活動組備查，方為正式成立。 

（五）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具下列內容： 

1.社團名稱。(須冠以「明志科技大學」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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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旨。 

3.組織及職掌。 

4.社員資格。 

5.社員之權利與義務。 

6.社長及幹部遴選及罷免程序。 

7.會議之程序及會期。 

8.經費及財務管理。 

9.訂定暨修改之程序。 

三、社團更名：經社員大會決議後，檢具通過會議紀錄、社團組織

章程，送請課外活動組備查。 

第六條 社長資格 

社長負責社團活動之推動，擔任社長必須具備下列條件： 

ㄧ、各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 C-(GPA 達 1.7)以上。 

二、未受記大過以上處分者。 

三、社長之任期為一學年，得連任一次，每年五月三十日前完成

改選，社長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應另行改選，唯社團有代

理人之相關規定者，依規定辦理。 

第七條 經費來源 

一、學生社團經費補助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辦法」辦

理。 

二、募款依「本校學生社團募款實施辦法」辦理。 

第八條 活動申請 

一、社團活動舉辦前應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申請書」。一般性活動

應於活動前二周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全校性、跨系(校)等

大型活動，至少應於活動前三周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 

二、比賽性活動請於提案時附上比賽辦法。 

第九條 結案及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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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結束後應於三周內填寫繳交「學生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書」。 

二、比賽性活動須附上比賽結果及得獎名單。 

三、經費核銷時需檢附成果報告書及單據，單據審核無誤後，一

律撥付郵局社團帳戶。 

第十條 活動規定 

一、學生社團應於每年六月前，擬定下學年度「年度預算暨活動計

畫表」，送課外活動組審核。 

二、社長應參加社團會報，商討社團活動事項，加強社團之聯繫。 

三、各社團不得對外行文，如有必要應先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

由課外活動組依公文流程簽辦，並呈校長核准。 

四、各社團出版刊物時，應先向課外活動組報備，出刊後須送課外

活動組備查。 

五、社團舉辦活動需要張貼啟事、公告、海報等，均應事先送課外

活動組備查，加蓋「同意張貼期程」章後，始可於指定地點張

貼，活動結束後應立即撤除。 

六、社團內部之訓練活動（課程），填寫「社團活動（課程）紀錄，

於活動（課程）翌日送課外活動組備查。 

第十一條 社團評鑑 

學生社團評鑑依「本校學生社團評鑑辦法」辦理。 

第十二條 社團獎懲 

一、各社團舉辦特殊及重大活動，擬申請獎勵者，應於活動成果

報告書提出。 

二、各社團得視社團實質屬性，申請為網域類型社團。網域類型

社團不配置實體辦公室，但可視實際需要申請社團網頁，權

利義務與一般社團相同。 

第十三條 社團財物管理 

ㄧ、學生社團帳冊及器材清冊由課外活動組統一製發，由社團指

定專人負責列載社團財物及經費收支，並做成月報表，並向

全體社員公佈。每學期於期中及期末分別呈報課外活動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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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二、辦理學生社團財產、經費、印章、帳冊、文書等移交，移交

人填寫「財產移交清冊」，與接交人辦妥移交手續，由指導老

師簽認監交。 

三、學生社團財產如有短缺或損毀情事者，該社團應負損害賠償

或懲戒之責。 

第十四條 社團解散或轉型 

一、社團經會員大會決議解散或轉型為網域類型社團。 

二、各社團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由課外活動組簽請解散或轉為

網域類型社團： 

1.社團應於每年 9月 30 日以前，依規定向課外活動組辦理登

記，逾時未登記者視同解散，並公告撤銷之。 

2.全學年未申請舉辦活動者。 

3.擅自變更活動內容，經勸導後仍未改進，情節嚴重者。 

4.未依社團組織章程運作或運作不良，經輔導一年後仍未改

善者。 

5.無故未參與社團評鑑或連續兩年評鑑均未達 60 分。 

6.違反社團活動相關規定或學生獎懲辦法。 

三、解散或轉為網域類型社團，需辦理學生社團財產、經費、印

章、帳冊、文書等移交，移交人填寫「財產移交清冊」，經輔

導老師簽認後，由課外活動組備查。 

第十五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訂時亦同。 

 


